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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種選擇、不一樣的學習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

(圖/文  國中小組 林伯安) 

為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，同時保障學生於體制外的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，教育部

國教署訂定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》、《學校型態實驗教育

實施條例》及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》。實驗教育三法自公

布施行迄今，各類型實驗教育機構及學校的數量逐年增加。統計 110 學年度參與各類型實

驗教育學生人數已達 2 萬 1,590 人，顯示家長及社會各界認同實驗教育的創新模式，實驗

教育已成為我國教育體制的一環，提供家長及學生不同於學校的另類教育選擇。 

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特色相當多元，以巴楠花部落小學為例，該校透過「時間解構」

的方式，將課程分為「文化力」、「升學力」、「科學力」及「美學力」等四大領域共計 12 個

不同科目，並強調「情境命題」，讓學生的學習能和真實生命產生連結，因此，校園裡的小

米田也成為孩子們的學習場域；臺南市左鎮區光榮實小結合「山林博物館」成為唯一校館

合一的學校，校園裡有自然史教育館及化石館，共構成全國唯一的化石園區學校，集合自

然、科學、人文、觀光及教育功能，成為多元探索、體驗學習的學校。 

雲林縣樟湖生態國中小以「給孩子公平發展天賦的舞台」為願景，該校實驗教育課程

採用「教師成長地圖」、「課程發展與教學」、「品格與情緒學習」及「校訂四季課程」四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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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行的策略，建構兼備「社交情緒學習」、「品格鍛鍊」、「個人化學習」、「文化回應學習」

及「永續發展學習」的學生學習圖像。 

另外，為協助實驗教育發展，國教署每年持續補助學校辦理實驗教育教材研發、課程

實施、教學研習及活動所需經費，公立實驗學校首年最高補助 80 萬元、第二年以後每年

補助最高 40 萬元。相較 106 學年度 53 間實驗學校，110 學年度已成長至 99 間。國教署並

持續辦理實驗教育共識營，邀集各地方政府實驗教育審議委員、教育局處代表及教學現場

實際推動實驗教育工作者進行對話交流與凝聚共識，以持續協助實驗教育工作者專業增能。 

國教署表示，實驗教育是「另一種選擇，不一樣的學習」，將持續提供更多元、完善的

環境辦理實驗教育，為學生帶來無限的可能，為教育開創新契機。 


